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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王雯華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84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a575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體衛字第112111368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221431249_112D2272525-01.pdf)

主旨：轉知臺北市衛生局辦理「112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

訓課程」，以增進雙北市各級學校教師、護理師及行政人

員愛滋防治相關知能，本局同意參加人員公(差)假出席，

請鼓勵自由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局112年6月9日北市衛醫傳防字第112303541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委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執行臺北市毒品

防制及愛滋防治業務，並辦理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。

三、課程簡章（如附件）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訓對象：臺北市及新北巿各級學校健康教育教師、護

理師、衛生組長或相關業務人員。

(二)場次及人數：預計辦理2場，每場40人，共80人。

(三)活動日期及地點：

１、第一場：

(１)專業課程：112年7月31日（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1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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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40分、112年8月1日（二）上午9時至9時50分，

上課地點：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8樓多

功能教室、5樓會議室（地址：臺北巿萬華區昆明

街100號）。

(２)參訪行程：112年8月1日（二）上午10時至下午12

時35分，參訪地點：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

基金會（臺北巿中正區公園路20巷14號4樓）。

２、第二場：

(１)專業課程：112年8月7日（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12時

40分、112年8月8日（二）上午9時至9時50分，上

課地點：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8樓多功

能教室、5樓會議室（地址：臺北巿萬華區昆明街

100號）。

(２)參訪行程：112年8月8日（二）上午10時至下午12

時35分，參訪地點：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

基金會（臺北巿中正區公園路20巷14號4樓）。

(四)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12年7月26日（三）或額滿為

止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（如報名人數超過，則依報名順

序通知）。報名連結: https://reurl.cc/AAkGZK

(六)本局同意參加人員核以公(差)假出席。

四、全程參與者研習時數:

(一)教師身分:提供該中心學習時數證明。

(二)公務人員:提供終身學習時數證明。

(三)護理師:本課程擬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積分認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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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。

五、為維護課程品質勿浪費研習資源，請自行斟酌是否能全程

參加，若遲到、早退超過30分鐘、冒名頂替者或未確實簽

到者，該課程將不核給相關時數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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